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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卫复字〔2018〕32号

对政协楚雄州十届二次会议第 264号提案的
答 复

农工党楚雄州委：

您委提出的“关于把慢性病药下沉到基层社区”的提案，已交

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们对我州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。

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与巩

固、分级诊疗、医联体和医共体的组建等措施，随着医院信息化

建设的加强，对缓解三级综合医院“看病难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
特别是十八大以来，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

国民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，民生事业的保障不断提高，全民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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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完善，但患者的就医习惯的原因，常见病、慢性病都往大医

院去就诊现象比较突出，三级医院优势医疗资源没有充分发挥，

其中部分慢性病患者日常用药需求与扎堆在三级医院门诊开药，

增加了三级医院门诊就诊量。

根据《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城镇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慢性病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楚人社

发〔2014〕15号），经批准享受特殊疾病慢性病门诊待遇资格的

参保人员，在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以门诊开药并持社会保障卡

结算费用，并不限定就诊医院等级和医院性质。部分慢性病患者

大量集中到三级医院门诊开药的现象，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存在

就医习惯的误区，不管疾病轻重总要选择到大医院就医拿药，因

此造成人满为患。事实上慢性病患者病情稳定期的日常门诊开药

完全可以就近就便选择到其他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。在医疗服务

方面，很多二级医院或民营医疗机构都按照州医保局要求设立了

专门的特殊疾病慢性病门诊或便民服务窗口，安排专门的专科医

生坐诊、设立专门的刷卡结算通道，实行免除挂号费等优惠措施。

慢性病参保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开药是更方便快捷的。针对

慢性病开药问题，州人民医院在老区医院生活区门口，一中大门

对面，开设了便民门诊和便民药房，开药、结算、取药一站式服

务，有效缓解扎堆开药、长时间排队问题。

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配备政策上是没有限制的，特别是慢

性病如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和健康扶贫的 9 类 15 种疾病用药，都

是开绿灯的。由于看病开药的误区，形成恶性循环，造成部分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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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医疗机构存在部分慢性病用药品种少，不能完全满足各种慢性

病病种患者的门诊购药需求的情况。这需要加大宣传提高认识的

过程进一步改进完善。

再次感谢您们对卫生计生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

为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楚雄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8 年 6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朝志，3398859）


